


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保護人之意見書附表4-1




   列印日期: 
	姓名
	
	性別
	[ ]1.男  [ ]2.女
	出生日期
	民國 年 月 日醫療機構名稱：


醫療機構代碼：


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：






	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居留證號、護照號碼）
	

	病人疾病
診斷碼
	ICD-10： 
	申請項目
	[ ]強制住院
[ ]延長強制住院

	填表方式
	[ ]保護人已選定 
[ ]保護人自填
[ ]保護人以口述或行動表示意見，親友代填
[ ]保護人以口述或行動表示意見，醫療人員代填
[ ]保護人無法表示意見，填表人與病人關係：
[ ]保護人拒絕表示意見，填表人與病人關係：
[ ]本表因保護人尚未選定
[ ]親友代填
[ ]醫療人員代填
[ ]其他，請說明:

	符合嚴重病人之證明
	[bookmark: _GoBack][ ]1.曾於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經診斷為嚴重病人，當時認定為嚴重病人之理由目前仍存在
[ ]2.在過去「一年內」有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精神狀態，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，經專科醫師診斷為嚴重病人 

	保護人(家屬、親人)對於嚴重病人申請強制項目之意見說明
	

	為保障病人權利，讓病人表達及陳述意見，審查會將在病人同意下，視需要1.啟動視訊或電話全程錄音、錄影；2.病人自行提供陳述意見之錄音或錄影資料，供審查委員審查。

	保護人簽名：
與病人關係：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
聯絡地址：
	填表人簽名：
(填表人即保護人者免簽) 
與病人關係：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
聯絡地址：

	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病人權利及保護人義務之說明
「精神衛生法」於113年12月14日修正施行，惟第5章強制社區治療及強制住院治療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。下列規定仍適用至第5章施行日前。
一、依精神衛生法第41條規定，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但其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時，衛生局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，並由二位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。
鑑定結果若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，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，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將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。審查會則應將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，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
二、依精神衛生法第42條規定，嚴重病人緊急安置期間，不得逾五日，並應注意嚴重病人權益之保護及進行必要之治療；強制鑑定則應自緊急安置之日起二日內完成。經鑑定無強制住院必要或未於前述五日期間內取得強制住院許可時，應即停止緊急安置。
強制住院期間，不得逾60日。但經二位專科醫師鑑定有延長之必要，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，得延長其強制住院期間，惟每次以60日為限。強制住院期間，嚴重病人病情改善無繼續強制住院必要者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為其辦理出院，並即通報衛生局。強制住院期滿或審查會認無繼續強制住院之必要者，亦同。
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，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。嚴重病人或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，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抗告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。聲請及抗告期間，對嚴重病人得繼續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。

